
上海市田林中学校服管理制度

为确保我校学生校服质量安全，保障学生的切身利益，根据《上海市政府办

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落实本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

《徐汇区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制定

本校学生校服采购、穿着制度。

一、采购前提

1．按照自愿为主的原则，学校通过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共同商定本校是否穿

校服。

2．在通过本校统一穿着校服决定后，成立由校方代表、家委会、教师代表、学

生代表组成的校服选用工作组。

二、选用校服程序

1．遴选校服生产企业

校服采购管理领导小组应对校服生产企业资格进行审查，并选择产品质量高、

信誉好的校服生产企业为我校学生提供校服。

2．公开竞价，签订合同

学校通过公开竞争（招投标或询价等）的方式，向有生产资质、产品社会信誉

高、质量优良、价格合理的厂家采购校服。选定校服生产厂家后要与他们签订供

货合同，必须根据采购价格实支实收，不得加收校服价格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按照上海市统一校服采购合同进行签订。校服合同价格严格按照沪价费文执

行.

3．公示采购情况

学校将采购情况与家长委员会沟通，学校将通过公示栏、校园网站或家长会

等形式公示采购情况。

4．交付验收

学校在收到生产企业提供的校服后，同时向企业收取由质检部门出具的该批



次校服抽样检测的合格报告。

5．学校送检

学校在收到校服生产企业的校服后，第一时间将该批次校服抽样送至质检部

门进行检测。待检验合格后再发给学生校服，完成整个采购工作。采购各环节相

应材料要全部存档备查，同时要将采购合同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三、校服售后

学校采购校服一经发现质量问题，要立即与生产企业进行交涉，依照采购合

同约定，要求校服生产企业办理退赔事宜，并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同时向

质监部门反映。

四、穿着管理

（一）着装要求：

1、学生在学校期间必须穿着校服。季节更替或者有重大活动安排时，根据学校

通知着装。

2、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集体参加校外活动时，必须穿着统一校服。

3、穿着校服要整洁，端正。

4、因特殊原因不便穿校服者或因清洗误差短时间无法穿着，须向班主任说明情

况获得批准。

（二）爱护要求

1、学生要爱惜校服，养成良好的穿着、保护、洗涤、存放的好习惯。

2、不得在校服上吊挂无关饰物，不得在校服上写字或者涂鸦。

3、校服损毁不能穿或者丢失时，学生应及时补增。

（三）管理监督

1、班主任具体管理本班学生的穿着校服。政教处负责全校、年级组负责本年

级的学生穿着校服的检查，教育工作。

2、学生穿着校服情况列入日常行为规范评比项目，对不符合服饰要求的经过提

醒拒不改正者计入行规检查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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